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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0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美玲、陳靜敏等 18 人，為推動企業永續發展實踐

並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爰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除透過政府資源支持外，營利事業資源的投入亦是推動文化藝術之重要管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已於 112 年修訂《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將「企業宜經由捐贈、贊

助、投資、採購、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服務或其他支持模式，持續將資源挹注文化藝

術活動或文化創意產業，以促進文化發展。」明確納入「維護社會公益」範疇，提供企業

贊助藝文事業明確規範指引及鼓勵。 

二、為鼓勵更多營利事業藉由企業與文化創意事業之合作，共同創造社會影響力、產生永續解

決方案以及開啟新的思維，故增訂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營利事業出資參與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之文化領域企業社會責任專案者，其出資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提案人：羅美玲  陳靜敏   

連署人：范 雲  吳思瑤  林宜瑾  陳培瑜  陳素月  

王美惠  陳明文  吳玉琴  賴惠員  張宏陸  

蔡培慧  鍾佳濱  黃秀芳  林淑芬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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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營利事業之下列

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

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十

之額度內，得列為當年度費

用或損失，不受所得稅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

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

經由學校、機關、團體捐

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

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

育成中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之事項。 

營利事業出資參與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之文化領域企

業社會責任專案，其出資總

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或所得

額百分之五之額度內，得列

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前二項實施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營利事業之下列

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

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十

之額度內，得列為當年度費

用或損失，不受所得稅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

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

經由學校、機關、團體捐

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

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

育成中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之事項。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一、「企業促進文化發展」已

明確納入我國永續發展實踐

範疇，以藉由企業與文化創

意事業之合作，共同創造社

會影響力、產生永續解決方

案以及開啟新的思維。 

二、「推動文化發展與企業社

會責任」係國家重要政策，

為鼓勵營利事業資源投入中

央主管機關推動之企業社會

責任專案，爰增訂第二項，

原第二項移至第三項並酌修

文字。 

 

 


